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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 函
地址：7082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
承辦人：陳姍澧
電話：(06)3901132
傳真：(06)2982507
電子信箱：shanlic724@mail.tainan.gov.
tw

受文者：臺南市麻豆區培文國民小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1月7日
發文字號：府人給字第1150070635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一 (0070635A00_ATTCH3.pdf、0070635A00_ATTCH2.pdf、

0070635A00_ATTCH4.pdf)

主旨：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以下簡稱退撫法）第37條、第

38條及第67條修正條文，業經總統於民國114年12月26日

公布，相關配合辦理事項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銓敘部115年1月2日部退三字第1145911715號書函辦

理，並檢附原書函及附件影本。

二、查旨揭修正條文第37條及第38條規定，退撫法於114年12月

12日修正公布前、後退休生效者，其每月退(休)職所得替

代率上限，一律以退撫法附表三所定112年之退休所得替代

率上限認定，原113年1月1日以後逐年下降所得替代率部

分，不適用之。同法第67條規定，月退休金、月撫卹金或

遺屬年金於中央主計機關發布之消費者物價指數累計成長

率達正5%，應依成長率調整，或至少每4年應予檢討，適當

調整，但成長率為零或負數不予調整。

三、茲因修正條文未另定施行日期，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3條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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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自總統公布之日起算第3日，即114年12月28日生

效。爰此，退休人員於114年12月27日以前之退休（職）所

得替代率，仍應依修正施行前之退撫法規定辦理；114年12

月28日以後之退休（職）所得替代率，則應依修正後之規

定辦理。

四、另為使各機關作業一致，114年12月27日以前已審定之退休

案，現因配合旨揭退撫法規定修正，銓敘部刻正依新修正

規定重新審定退休所得替代率及進行相關作業系統調整；

114年12月28日以後審定之退休案，銓敘部將隨案審定退休

(職)所得替代率，至於每月退休(職)所得部分，亦須配合

調整資訊系統始得計算，爰請各支給(發放)機關暫依原規

定給與標準核發退休金，嗣後配合銓敘部相關作業期程，

併同依規定辦理。

正本：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級機關學校
副本：臺南市政府人事處企劃科(含附件)、臺南市政府人事處人力科(含附件)、臺南市

政府人事處考訓科(含附件)、臺南市政府人事處給與科(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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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報查詢
公報內容

公布日期：114年12月26日 號次：第7832號

總統令

中華民國114年12月26日

華總一義字第11400132311號

茲修正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三十七條、第三十八條及第六十七條條文[pdf]，公布之。

總　　　統　賴清德

行政院院長　卓榮泰

修正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條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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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修正第三十七條、第三十八條

及第六十七條條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6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1400132311 號  

第三十七條  本法公布施行前退休生效者之每月退休所得，於本法公布施行後，不

得超過依替代率上限計算之金額。 

前項替代率應依退休人員審定之退休年資，照附表三所定替代率計算

，任職滿十五年者，替代率為百分之四十五，其後每增加一年，替代率增

給百分之一點五，最高增至三十五年，為百分之七十五。未滿一年之畸零

年資，按比率計算；未滿一個月者，以一個月計。 

前項替代率之上限，依退休人員審定之退休年資，照附表三所列各年

度替代率認定。 

前三項所定替代率，於選擇兼領月退休金者，各依其兼領一次退休金

與兼領月退休金比率計算。 

本法公布施行前退休生效者，應按本法公布施行時之待遇標準，依前

四項規定重新計算每月退休所得；經審定後，不再隨在職同等級人員本（

年功）俸之調整重新計算。 

本法於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修正公布前或後退休生效者

，一律以附表三所定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至一百十二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之退休所得替代率上限認定之；附表三有關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

一月一日以後，逐年下降所得替代率之部分，不適用之。 

第三十八條  本法公布施行後退休生效者之每月退休所得，不得超過依替代率上限

計算之金額。 

前項替代率應依退休人員審定之退休年資，照附表三所定替代率計算

；任職滿十五年至第三十五年者，照前條第二項規定辦理；超過第三十五

年者，每增加一年，增給百分之零點五，最高增至四十年止。未滿一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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畸零年資，按比率計算；未滿一個月者，以一個月計。 

前項替代率之上限，依退休人員審定之退休年資，照附表三所列各年

度替代率認定。 

前三項所定替代率，於選擇兼領月退休金者，各依其兼領一次退休金

與兼領月退休金比率計算。 

本法公布施行後退休生效者，應按退休生效時之待遇標準，依前四項

規定計算每月退休所得；經審定後，不再隨在職同等級人員本（年功）俸

之調整重新計算。 

本法於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修正公布前或後退休生效者

，一律以附表三所定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至一百十二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之退休所得替代率上限認定之；附表三有關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

一月一日以後，逐年下降所得替代率之部分，不適用之。 

第六十七條  公務人員退休後所領月退休金，或遺族所領之月撫卹金或遺屬年金給

付金額，於中央主計機關發布之消費者物價指數累計成長率達正百分之五

時，應依該成長率調整之；或至少每四年應予檢討，適當調整，但成長率

為零或負數時，不予調整；其相關執行規定，於本法施行細則定之。 

 



 
 
3
 

 

附表三 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三十七條附表─退休公務人員經審定退休年資之退休所得替代率對照彙整表 







版本法名稱 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 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 

版本條文 1141212 1111216 

第三十七條

(修正) 

  本法公布施行前退休生效者之每月

退休所得，於本法公布施行後，不得超

過依替代率上限計算之金額。 

  前項替代率應依退休人員審定之退

休年資，照附表三所定替代率計算，任

職滿十五年者，替代率為百分之四十

五，其後每增加一年，替代率增給百分

之一點五，最高增至三十五年，為百分

之七十五。未滿一年之畸零年資，按比

率計算；未滿一個月者，以一個月計。 

  前項替代率之上限，依退休人員審

定之退休年資，照附表三所列各年度替

代率認定。 

  前三項所定替代率，於選擇兼領月

退休金者，各依其兼領一次退休金與兼

領月退休金比率計算。 

  本法公布施行前退休生效者，應按

本法公布施行時之待遇標準，依前四項

規定重新計算每月退休所得；經審定

後，不再隨在職同等級人員本（年功）

俸之調整重新計算。 

  本法於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十二月

十二日修正公布前或後退休生效者，一

律以附表三所定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一

月一日至一百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

退休所得替代率上限認定之；附表三有

關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一月一日以

後，逐年下降所得替代率之部分，不適

用之。 

  本法公布施行前退休生效者之每月退休

所得，於本法公布施行後，不得超過依替代

率上限計算之金額。 

  前項替代率應依退休人員審定之退休年

資，照附表三所定替代率計算，任職滿十五

年者，替代率為百分之四十五，其後每增加

一年，替代率增給百分之一點五，最高增至

三十五年，為百分之七十五。未滿一年之畸

零年資，按比率計算；未滿一個月者，以一

個月計。 

  前項替代率之上限，依退休人員審定之

退休年資，照附表三所列各年度替代率認

定。 

  前三項所定替代率，於選擇兼領月退休

金者，各依其兼領一次退休金與兼領月退休

金比率計算。 

  本法公布施行前退休生效者，應按本法

公布施行時之待遇標準，依前四項規定重新

計算每月退休所得；經審定後，不再隨在職

同等級人員本（年功）俸之調整重新計算。 

第三十八條

(修正) 

  本法公布施行後退休生效者之每月

退休所得，不得超過依替代率上限計算

之金額。 

  前項替代率應依退休人員審定之退

休年資，照附表三所定替代率計算；任

職滿十五年至第三十五年者，照前條第

二項規定辦理；超過第三十五年者，每

增加一年，增給百分之零點五，最高增

至四十年止。未滿一年之畸零年資，按

比率計算；未滿一個月者，以一個月

計。 

  前項替代率之上限，依退休人員審

定之退休年資，照附表三所列各年度替

  本法公布施行後退休生效者之每月退休

所得，不得超過依替代率上限計算之金額。 

  前項替代率應依退休人員審定之退休年

資，照附表三所定替代率計算；任職滿十五

年至第三十五年者，照前條第二項規定辦

理；超過第三十五年者，每增加一年，增給

百分之零點五，最高增至四十年止。未滿一

年之畸零年資，按比率計算；未滿一個月

者，以一個月計。 

  前項替代率之上限，依退休人員審定之

退休年資，照附表三所列各年度替代率認

定。 

  前三項所定替代率，於選擇兼領月退休



代率認定。 

  前三項所定替代率，於選擇兼領月

退休金者，各依其兼領一次退休金與兼

領月退休金比率計算。 

  本法公布施行後退休生效者，應按

退休生效時之待遇標準，依前四項規定

計算每月退休所得；經審定後，不再隨

在職同等級人員本（年功）俸之調整重

新計算。 

  本法於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十二月

十二日修正公布前或後退休生效者，一

律以附表三所定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一

月一日至一百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

退休所得替代率上限認定之；附表三有

關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一月一日以

後，逐年下降所得替代率之部分，不適

用之。 

金者，各依其兼領一次退休金與兼領月退休

金比率計算。 

  本法公布施行後退休生效者，應按退休

生效時之待遇標準，依前四項規定計算每月

退休所得；經審定後，不再隨在職同等級人

員本（年功）俸之調整重新計算。 

第六十七條

(修正) 

  公務人員退休後所領月退休金，或

遺族所領之月撫卹金或遺屬年金給付金

額，於中央主計機關發布之消費者物價

指數累計成長率達正百分之五時，應依

該成長率調整之；或至少每四年應予檢

討，適當調整，但成長率為零或負數

時，不予調整；其相關執行規定，於本

法施行細則定之。 

  公務人員退休後所領月退休金，或遺族

所領之月撫卹金或遺屬年金給付金額，於中

央主計機關發布之消費者物價指數累計成長

率達正、負百分之五時，應予調整，其調整

比率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考量國家經濟環

境、政府財政與退撫基金準備率定之；或至

少每四年應予檢討；其相關執行規定，於本

法施行細則定之。 

  公務人員退休後所領月退休金，或遺族

所領之月撫卹金或遺屬年金，依前項規定調

整後之給付金額超過原領給付金額之百分之

五或低於原領給付金額時，應經立法院同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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